
京雄高速公路(北京段)工程施工便道施工招标

第七章 项目专用技术规范



第 100 章 总则

1、 101.01-1 条修改为：

1. 本规范适用于国道 109新线高速公路（西六环路-市界段）工程临时道路施工及管理。

本工程全部分项工程质量达到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

程》（JTG F80/1—2017）中的合格等级标准。如技术规范、图纸设计、《公路工程质量检验

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 F80/1—2017）等现行标准规范要求不一致时，按标准较

新、较高者执行。

2、 101.04 增加第 5 条，内容如下：

5.本规范系依据《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18 年版）为本工程招标而编写的专

用本，凡技术规范中所出现的本规范皆指此文件。

3、 101.08 修改第 2 条

2.在施工期内，承包人应按照合同条款要求办理保险，包括建筑工程一切险、第三者责

任险和农民工工伤保险。保险期限自投保工程动工日起生效，至签发交工验收证书后终止。

4、 102.01 增加第 5 条，内容如下：

5.文明施工

（1）现场施工人员需佩带标牌和戴好安全帽。

（2）施工现场清洁整齐，各种材料分仓堆放有序、标识清晰。

（3）全线统一设置施工标段起、终点设置长久固定醒目的标志牌各一块，材料及规格

按监理人要求制作。标志牌的内容应包括：工程名称、工程地点、施工范围、开竣工日期、

发包人名称、设计单位名称、承包人名称、监理名称。标牌规格尺寸及所用材料应符合监理

人要求。标志牌的制作、设置费用已包括在相应合同单价中，不再另行支付。

（4）作业人员要严格遵守国家及北京市关于文明施工与安全施工的强制性标准。

（5）为减少施工现场的扬尘，对施工场地存土场裸露地面均用绿网覆盖（除施工便道、

施工中的工作面），并按 102.11-4 条相关规定喷洒水，减轻扬尘。

（6）在居民聚集区或其他噪声敏感建筑物（如学校、医院等）附近施工时，当噪声超

过规定时，应及时采取措施，减少施工活动对沿线居民的干扰。同时应对施工作业人员，在

噪声较大的现场作业时，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7）所有施工场地禁止明火取暖。

5、 102.06-2（3）款修改为：

（3）材料采用分类分仓堆放、树立标识牌的贮存方式，石灰、粉煤灰和水泥等粉质材

料应有遮盖及防潮防水措施。应保证其质量的完好并适应工程进度的要求，同时应不污染环



境，又便于检查。

6、 102.11-1（4）修改为：

（4）承包人应遵守国家和北京市关于控制环境污染的法律和法规，以及相关部门颁发

的标准、规范。严格执行本项目招标文件附件 1的相关规定。

7、 102.13-1 增加（8）款：

（8）承包人应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公路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意

见的通知》（京政办函〔2011〕103 号）、《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安全标准化指南》和《北京市

交通路政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京交路安发〔2017〕533号）等规定。

8、 104.01-2 条修改如下：

2. 承包人应建立施工与管理、现场监理所需的与工地较近且满足正常工作生活的办公

室、住房、医疗卫生、车间、工作场地、仓库与贮料场及消防设施。承包人驻地建设同时应

满足《北京市交通委工地民工管理二十项标准》的相关要求。



京雄高速公路(北京段)工程施工便道施工招标

第八章 项目专用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



第 100章 总则

第 101节 通则

补充第 101-1-c子目：

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内容

101 通则

101-1 保险费

-c
按合同条款规

定，提供农民工

工伤险

总额

1.承包人按照合同条款约定办理

农民工工伤险，根据保险公司的

保单金额以总额为单位计量；

2.保险期为合同约定的施工期及

缺陷责任期

根据合同条款办

理农民工工伤险

第 200章 路基

第202节 场地清理

补充 202-1-d子目

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内容

202 场地清理

202-1 清理与掘除

-d 清除表土 m2

依据图纸所示位置，按

清除面积乘以厚度以

平方米为单位计量

1. 土方挖填；

2. 场地找平；

3. 装卸、移运处理；

4. 场地清理、平整。



第 300章 路面

第 313节 路肩培土、中央分隔带回填土、土路肩加固及路缘石

第 313-5细化为：

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内容

313

路肩培土、中央

分隔带回填土、

土路肩加固及路

缘石

313-5
混凝土预制块路

缘石
m

依据图纸所示，按照预

制安装长度以米为单

位计量

1.预制场地平整，硬化处理；

2.路缘石预制、装运；

3.路基整修、基槽开挖与回

填，废方弃运；

4.基槽夯实；

5.路缘石铺砌、勾缝；

6.路缘石后背回填夯实

第 314节 路面及中央分隔带排水

第 314-6细化为：

314
路面及中央分隔

带排水

314-6 路肩排水沟 m3
依据图纸所示，以立方

米为单位计量

1.场地清理；

2.地基平整夯实，排水沟断

面补挖；

3.回填、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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